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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會 CB(3) 562/14-15 號文件  
 

立法會  
 

會議紀要  
 

第 15號  
  

 
在 2015年 1月 28日星期三上午 11時正  

及 2015年 1月 29日星期四下午 2時 30分舉行的會議的紀要  
  

 
 
 
出席名單  
 
出席議員及政府官員和列席秘書名單載列於會議過程正式紀錄。  
 
 
提交文件  
 
下列文件是根據《議事規則》第 21(2)條的規定提交：  
 
附屬法例／文書  法律公告編號  
 
1. 《空氣污染管制 (非道路移動機械 )(排放 )規例》  

(於 2015年 1月 23日刊登憲報 ) 
 12/2015 

    
2. 《 2015年 建 築 工 地 升 降 機 及 塔 式 工 作 平 台

(安全 )(費用 )(修訂 )規例》  
(於 2015年 1月 23日刊登憲報 ) 

 13/2015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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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屬法例／文書  法律公告編號  
 
3. 《 2015年〈 2014年建造業工人註冊 (修訂 )條例〉

(生效日期 )公告》  
(於 2015年 1月 23日刊登憲報 ) 

 14/2015 

    
4. 《 2015年建造業工人註冊 (費用 )(修訂 )規例》  

(於 2015年 1月 23日刊登憲報 ) 
 15/2015 

    
5. 《 2015年打擊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 (金融

機構 )條例 (修訂附表 2)公告》  
(於 2015年 1月 23日刊登憲報 ) 

 16/2015 

    
6. 《 2015年玩具及兒童產品安全條例 (修訂附表 1

及 2)公告》  
(於 2015年 1月 23日刊登憲報 ) 

 17/2015 

    
7. 《〈逃犯 (捷克共和國 )令〉 (生效日期 )公告》  

(於 2015年 1月 23日刊登憲報 ) 
 18/2015 

    
8. 《〈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 (捷克共和國 )令〉

(生效日期 )公告》  
(於 2015年 1月 23日刊登憲報 ) 

 19/2015 

 
其他文件  
 
1. 第 63號  ─ 香港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局  

2013/14年報  
(於 2015年 1月 22日發表 ) 
 

2. 第 64號  ─ 職業訓練局   
2013/2014年報及財務報告  
(於 2015年 1月 22日發表 ) 

  
3. 《 2014年土地 (雜項條文 )(修訂 )條例草案》委員會報告  

(於 2015年 1月 26日發表 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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質詢  
 

議員提出 6項載列於議程內的口頭質詢 (即第一至第六項質詢 )，並由
政府官員作出口頭答覆。  
 
載列於議程內第七至第二十二項質詢的書面答覆已於席上提交。  
 
 
法案 

 
恢復二讀辯論、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及三讀  
 
─ 《 2014年 土 地 (雜 項 條 文 )(修 訂 )條 例
草案》  

：  發展局局長  

 
恢復辯論經於 2014年 7月 9日動議的上述條例草案二讀議案。在議員及
政府官員分別發言後，代理主席把二讀條例草案的議題付諸表決，議

題獲得通過。條例草案經過二讀，並付委予全體委員會審議。  
 
本會進入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，審議條例草案。第 1至 5條納入
條例草案的議題經提出待議，付諸表決，獲得通過。  
 
全體委員會隨而回復為立法會。政府官員報告條例草案無經修正已

通過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。根據《議事規則》第59條的規定，條例草案
受命進行三讀。三讀條例草案的議題經提出待議，付諸表決，獲得通過。

條例草案經過三讀並獲得通過。  
 
 
議員議案  
 
“打擊保險業詐騙活動 ”的議案  
 
就於 2015年 1月 21日動議的上述議案，本會繼續進行餘下的程序。下列
議題付諸表決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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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題付諸表決的次序  

所作決定  
(點名表決(如有)的詳情) 

    
─  李卓人議員動議載列於議程內的修正案   否決  

(附錄 1) 
    
─ 湯 家 驊 議 員 在 無 經 預 告 的 情 況 下 動 議

議案，以便就此項議案再進行點名表決

時，縮短點名表決鐘鳴響的時間  

 通過  

    
─  陳健波議員的議案   否決  

(附錄 2) 
 
“關注審批基建項目撥款申請進度緩慢的問題 ”的議案  
 
石禮謙議員動議載列於議程內的議案。代理主席就議案提出待議

議題，並命令就議案及修正案進行合併辯論。在修正案動議人、議員

及政府官員分別發言後，下列議題付諸表決：  
 

 
議題付諸表決的次序  

所作決定  
(點名表決(如有)的詳情) 

    
─  吳亮星議員動議載列於議程內的修正案   否決  

(附錄 3) 
    
─ 梁 君 彥 議 員 在 無 經 預 告 的 情 況 下 動 議

議案，以便就此項議案及其修正案再進行

點名表決時，縮短點名表決鐘鳴響的時間  

 通過  

    
─  梁家傑議員動議載列於議程內的修正案   否決  

(附錄 4) 
    
─ 石禮謙議員的議案   否決  

(附錄 5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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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推動漁農業持續發展 ”的議案  
 
(在辯論此項議案期間，會議於2015年 1月 28日晚上 9時 58分暫停，並
於 2015年 1月 29日下午 2時 30分恢復。 ) 
 
何俊賢議員動議載列於議程內的議案。主席就議案提出待議議題，並

命令就議案及修正案進行合併辯論。在修正案動議人、議員及政府官

員分別發言後，下列議題付諸表決：  
 

 
議題付諸表決的次序  

所作決定  
(點名表決(如有)的詳情) 

    
─  黃碧雲議員動議載列於議程內的修正案   否決  

(附錄 6) 
    
─ 湯家驊議員在無經預告的情況下動議

議案，以便就此項議案及其修正案再進行

點名表決時，縮短點名表決鐘鳴響的時間  

 通過  

    
─  郭家麒議員動議載列於議程內的修正案   否決  

(附錄 7) 
    
─ 何俊賢議員的議案   否決  

(附錄 8) 
 
根據《議事規則》第 16(4)條動議的立法會休會待續議案  
 
毛孟靜議員動議載列於議程內的議案。主席就議案提出待議議題。在

議員及政府官員分別發言後，議案的議題付諸表決，並獲得通過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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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次會議  
 
主席宣布本會將在 2015年 2月 4日上午 11時正舉行下次會議。  
 
本會在 2015年 1月 29日下午 5時42分休會。  
 
 
 
 
 
 

立法會主席  

 
 

(曾鈺成 ) 
 
 
香港  
立法會會議廳  
 
 
2015年 3月 27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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